关于中山市信宏典当行有限公司储备人才招聘公告

为进一步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加强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为企业的高效运行和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持，根据实际发展需要，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相关人员。现将有关招聘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及名额

	序号
	招聘岗位
	聘用单位
	名额

	1
	财务专员
	中山市信宏典当行有限公司
	1

	合计
	1


二、招聘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品行；

3.敬业爱岗，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熟悉出纳工作内容；
4.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持初级会计证书；

5.身体健康，年龄30-40周岁以下；

6.有相关岗位工作经验者，有较强文字功底，能熟练使用OFFIC办公软件。

（二）具体岗位条件(各招聘单位根据岗位需求对相应岗位进行细化表述)

1.财务专员
（1）负责公司日常现金、银行存款的收付、记账和核对工作，做到日清月结、账实相符；

（2）管理银行账户，及时打印银行回单和对账单等银行业务；

（3）妥善保管现金、空白支票等重要票据；

（4）按时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等；

（5）协助会计做好财务上各项工作；

（6）协助完成各类工作报告等文件的整理、撰写，及处理其它日常交办事务。
（三）有以下情形之一者不具备应聘资格

1.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2.曾被开除公职的；

3.受党纪政纪处分期限未满的；

4.因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纪检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

5.法院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6.其他不适合本次招聘岗位的情况。
三、报名

（一）报名时间：2025年9月10日至2025年9月19日。

（二）报名要求

1.应聘人员应在本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报名，并按要求提交全部报名材料。应聘人员提交有效的第二代身份证用于核对身份，报名与考试时使用的身份证必须一致。

2.应聘需提交以下资料：

（1）《中山市信宏典当行有限公司招聘报名登记表》电子版及签名的PDF扫描件（详见附件，须插入彩色电子照片）；

（2）居民身份证正反面PDF扫描件；

（3）报考岗位要求的学历学位证书，带二维验证码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国（境）外院校毕业生在报名时须提供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函等资料的PDF扫描件；

（4）工作经历的证明（劳动合同、社保明细或工作证明等）的PDF扫描件；
（5）另提交近期2寸正面免冠蓝底证件照的电子版（以身份证号码和姓名为文件名），须与《中山市信宏典当行有限公司储备人才报名登记表》上的照片同一版本。以上所有证件、材料需于面试时提交复印件，并于笔试时查看原件。

（三）报名方式：网络报名。报名人员将应聘资料压缩包发至19928061630@163.com（邮件标题为：岗位名称+姓名）。
　　（四）资格审核
报名结束后，公司根据岗位条件对报名人员资格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将电话（短信）通知应聘人员参加考试。应聘人员须诚信报名、诚信考试。凡提供虚假报考材料的，一经查实，即取消报考资格。

四、考试

（一）考试主要以面试为主，根据岗位需要酌情开展笔试。考试成绩满分均为100分，合格分数线均为60分，任何一项低于60分者不予聘用。
（二）应聘人员需提前30分钟到考试现场报告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详见报名要求第2点)。证件不齐或证件与报名提供材料不一致者，不得参加面试。

（三）根据考试成绩从高到低进行排序，确定入围体检及考察人员名单。因应聘人员自愿放弃等原因产生的空缺，按考试成绩由高到低依次递补。

（四）面试及体检的入围名单、时间及地点将由公司电话（短信）通知。
　　四、体检、考察和公示
　　体检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执行。考察由公司负责进行。体检、考察不合格或者放弃聘用的，依次递补体检、考察人选。体检和考察合格者将在市供销社官网公示5个工作日。
　　五、聘用
应聘人员经考试、体检、考察、公示合格后，择优聘用。由公司办理聘用手续，签订试用期劳动合同。试用期满后，经考核合格后可正式办理入职手续。

薪酬待遇

聘用人员试用期间执行试用期工资待遇，正式聘用后年薪约为9-10万元（满工作量，含税及五险一金，具体金额根据聘用岗位、业绩及考核情况适当浮动）。

试用期内或期满考核不合格或身体条件不符合岗位要求的人员，将不予聘用。

其他事项

咨询电话：0760-88852511  联系人：黄小姐

联系地址：中山市石岐区湖滨路70号。

（二）本招聘公告解释权归属中山市信宏典当行有限公司。


